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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阁”、“本公司”或者“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９２３

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已完成交割，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资产交割协议》的签署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桐君阁、中节能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太阳能公司”）全体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集团”）共同

签署《资产交割协议》，约定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为桐君阁全部资产、负债，置入资产为太阳能公司股东所

持有的太阳能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各方一致确认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作为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基准日，以太

阳能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变更至桐君阁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之日作为本次重组之资产交割日。

通过《资产交割协议》，各方对置出资产交割、置入资产交割、非公开发行股份、期间损益的归属、过渡期

间安排、人员安置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和安排。

（二）置入资产交割情况

１

、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太阳能公司

１００％

股权。经查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太阳能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过户登记至桐君阁名下，并完成了公司名称、组织形式及股东的工商

变更登记，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７８２５５４４Ｇ

”的《营业执

照》。太阳能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独资）”，桐君阁为其变更后的唯一股东。

据此，本次交易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２

、验资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瑞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６４０００１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桐君阁已收到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

１６

名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７２６

，

３８３

，

３５９．００

元，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

１６

名股东

均以其持有的太阳能公司股份出资。本次增资后，桐君阁实收资本（股本）累计为

１

，

００１

，

０１４

，

３４２．００

元。

（三）置出资产交割情况

１

、《资产交割协议》的相关内容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桐君阁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资产交割协议》，置出资产中，对于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 其所有权自资产交割日起自桐君阁转移至太极集团

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资产交割日起自桐君阁转移至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所有权自

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至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相关资产未完成权属变更的过

户登记手续不影响上述资产权利、利益及义务、风险、责任的转移，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办理相关资产的

过户手续。其他方将根据《重组协议》（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配合办理该等资产的过户登记

手续并履行其他相关义务。自资产交割日起，置出资产即视为完成交付，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即享有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置出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风险和

义务。

２

、置出资产交割具体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桐君阁已将全部置出资产向其新设的全资子公司重庆桐君阁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桐君阁有限”）出资，并已将桐君阁有限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太极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太极集

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据此，桐君阁已经履行了置出资产的交付义务。置出资产具体交割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交割基准日账面值

交割及过户情况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１３２

，

６１４．９３ ５９．５７％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注

１

）

１

，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７％

正在办理过户登记

长期股权投资：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的长期股权投资（注

２

）

２

，

６９０．３６ １．２１％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

已完成过户登记的长期股权投资

６７

，

３７４．７３ ３０．２７％

已完成过户登记

未完成过户登记的长期股权投资（注

３

）

７６４．３２ ０．３４％

正在办理过户登记

投资性房地产（注

４

）

４

，

８２６．９８ ２．１７％

正在办理过户登记

固定资产：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的固定资产（注

５

）

５１９．２７ ０．２３％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

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固定资产（注

４

）

６

，

７９９．１２ ３．０５％

正在办理过户登记

在建工程

９．８７ ０．００％

正在办理过户登记

固定资产清理

８．５１ ０．００％

正在办理过户登记

无形资产：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的无形资产（注

６

）

５５．８４ ０．０３％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

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无形资产（注

７

）

５

，

７５５．７５ ２．５９％

正在办理过户登记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２．３５ ０．０１％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

递延所得税

１２０．２７ ０．０５％

无需办理过户登记

无需办理过户及已完成过户的资产

２０３

，

３８７．７６ ９１．３７％ －

正在办理过户的资产

１９

，

２１４．５４ ８．６３％ －

总资产

２２２

，

６０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包括桐君阁持有的重庆桐君阁丰合药业有限公司

１．９５％

股权、重庆桐君

阁济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股权、重庆桐君阁众友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股权、重庆桐君阁博瀚

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

股权、 重庆桐君阁济仁医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股权、 重庆市金科金融保理有限公司

１．５９％

股权、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１．５９％

股权。

注

２

：“无需办理过户的长期股权投资”包括二类：第一类是已注销的西藏桐君阁物流有限公司和正

在办理注销的上海太极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和平太极门诊部、天津君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二类

是已由桐君阁直接持股变更为间接持股的太极集团四川省德阳大中药业有限公司和太极集团四川德

阳荣升药业有限公司。

注

３

：“未完成过户的长期股权投资”为桐君阁

２

家子公司股权：重庆市永川区中药材公司、太极集团

重庆市沙坪坝区医药有限公司。其中，重庆市永川区中药材公司尚未完成公司制改造、太极集团重庆市

沙坪坝区医药有限公司系桐君阁与沙坪坝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合资的公司，过户手续均尚未完成，但不

存在实质障碍。

注

４

：“投资性房地产”、“需要办理过户的固定资产”均为桐君阁母公司账上的房屋建筑物，详见《重

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

稿）》披露的内容。办理该部分资产过户手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注

５

：“无需办理过户的固定资产”为除房屋建筑物及运输工具外的其他设备、工具。

注

６

：“无需办理过户的无形资产”为外购的软件。

注

７

：“需要办理过户的无形资产”均为桐君阁母公司账上的土地使用权，详见《重庆桐君阁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披露的内容。

办理该部分资产过户手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已经全部完成交割，其中无需过户及已过户的资产占比为

９１．３７％

，正在

办理过户的资产占比为

８．６３％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为

８５１

，

９００．００

万元，置出资产作价为

４８

，

５２０．００

万

元，正在办理过户的资产占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总作价的比为

２．１３％

，该等资产正在办理的过户等手续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３

、置出资产的债务转移情况

（

１

）债务转移方案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桐君阁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置

出资产最终由桐君阁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

２

）与债务转移相关的协议及承诺

根据重组各方签署的《资产交割协议》，本次重组交割基准日确定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交割日为中

节能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变更至桐君阁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根据《资产交割协议》，置出资产涉及的相关债权债务于资产交割日转移至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

的第三方，如相关债权人就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债务转移事项要求提供担保的，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

第三方应负责及时提供担保。根据《重组协议》约定，因于资产交割日未取得债权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

债的相关文件而导致桐君阁遭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由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予以现金全额

补偿。

为保证资产置出和债务转移的顺利进行，太极集团对桐君阁重组期间的债务进行了承诺，并在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

司重组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议案》。主要内容为：太极集团承诺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根据桐君阁债权人的相关要求，对桐君阁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在重组期间根

据债权人的要求暂时承接桐君阁的部分债务。

（

３

）债务转移情况

根据桐君阁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债务合同、还款凭证、债权人同意函，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桐君阁母公司总负债为

１８６

，

６９２．８１

万元， 其中金融债务合计

１１７

，

０３６．２５

万元， 非金融债务合计

６９

，

６５６．５６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已偿还及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合计

１７１

，

０８４．８０

万元 （其中金融债务

１１７

，

０３６．２５

万元，非金融债务

５４

，

０４８．５５

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为

９１．６４％

，剔除同意函前置条件未达到的

１２

，

０６５．９０

万元债务（均为金融债务），已偿还及同意函已生效的负债合计

１５９

，

０１８．９０

万元（其中金融债务

１０４

，

９７０．３５

万元，非金融债务

５４

，

０４８．５５

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为

８５．１８％

。

各项负债获得同意转移情况如下：

１

）银行贷款同意转移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桐君阁银行贷款（短期借款）未经审计的的账面值为

４２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截至本

公告日，除对重庆银行八一路支行的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已偿还外，其他

９

家银行均出具了债务转移同意

函。

经核查，招商银行重庆渝中支行、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所出具的同意函中，债务转移的前置条件

之一为债务所对应的抵押完成变更登记，由于桐君阁置出资产中的房产尚未完成过户登记，因此，该部

分房产设立的抵押未能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债务转移的前置条件未达到。除此之外，其他银行所出具同

意函中的债务转移前置条件均已达到。

剔除前置条件未达到的同意函，桐君阁银行贷款同意转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账面值

截至目前已偿还

金额

同意转移金额

已偿还及已取得同意转移

的银行贷款

占比

银行贷款

４２

，

８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８００．００ ３５

，

８００．００ ８３．６４％

就抵押变更登记事项，桐君阁将在置出资产所涉及的房产办理过户手续后，立即与银行协商办理

抵押变更的相关手续。 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太极集团出具承诺：“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将根据置

出资产涉及的债权人要求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如债权人对债务转移事项附加任何先决条件，本公司将

尽一切努力满足该等先决条件， 如在本承诺函出具日起

３

个月内或相关债务到期日无法满足相关条件

的（以先发生的时间为准），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将立即清偿相关债务。因于资产交割日未取得债权

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债的相关文件而导致桐君阁遭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由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

予以现金全额补偿。”鉴于所抵押房产权属清晰，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实质障碍，且太极集团已就未能

取得债权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债出具承诺，因此，抵押变更登记事项对于本次债务转移不构成实质障

碍。

２

）应付票据同意转移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桐君阁应付票据未经审计的账面值为

７４

，

２３６．２５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桐君

阁对成都银行重庆分行还款

１

，

６１４．８３

万元、对浙商银行重庆分行还款

３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对南粤银行重庆分

行还款

１

，

３００．００

万元，桐君阁应付票据对应的

１０

家银行均出具了债务转移同意函。

经核查，招商银行重庆渝中支行、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所出具的同意函中，债务转移的前置条件

之一为债务所对应的抵押完成变更登记，由于桐君阁置出资产中的房产尚未完成过户登记，因此，该部

分房产设立的抵押未能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债务转移的前置条件未达到；南粤银行重庆分行所出具的

同意函中，债务转移的前置条件包括桐君阁债务转移需取得该行审批同意、且所有的转移手续均需完

善，由于目前桐君阁尚未就票据合同主体进行变更，因此尚未就债务转移征求该行审批、转移手续尚不

完善，按其同意函，该项债务转移的前置条件未达到。除此之外，其他银行所出具同意函中的债务转移

前置条件均已达到。

剔除前置条件未达到的同意函，桐君阁应付票据同意转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账面值

截至目前已偿

还金额

同意转移金额

已偿还及已取得同意

转移的票据

占比

应付票据

７４

，

２３６．２５ ６

，

０１４．８３ ６３

，

１５５．５２ ６９

，

１７０．３５ ９３．１８％

就抵押变更登记事项，桐君阁将在置出资产所涉及的房产办理过户手续后，立即与银行协商办理

抵押变更的相关手续。 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太极集团出具承诺：“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将根据置

出资产涉及的债权人要求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如债权人对债务转移事项附加任何先决条件，本公司将

尽一切努力满足该等先决条件， 如在本承诺函出具日起

３

个月内或相关债务到期日无法满足相关条件

的（以先发生的时间为准），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将立即清偿相关债务。因于资产交割日未取得债权

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债的相关文件而导致桐君阁遭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由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

予以现金全额补偿。”鉴于所抵押房产权属清晰，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实质障碍，且太极集团已就未能

取得债权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债出具承诺，因此，抵押变更登记事项对于本次债务转移不构成实质障

碍。

就获取南粤银行重庆分行审批同意事项及转移手续，桐君阁将在办理合同主体变更时征求对方意

见，准备转移手续，届时对方将履行审批程序。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太极集团出具承诺：“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将根据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人要求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如债权人对债务转移事项附加任

何先决条件，本公司将尽一切努力满足该等先决条件，如在本承诺函出具日起

３

个月内或相关债务到期

日无法满足相关条件的（以先发生的时间为准），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将立即清偿相关债务。因于资

产交割日未取得债权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债的相关文件而导致桐君阁遭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由本

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予以现金全额补偿。”鉴于对方已出具债务转移意向函，且太极集团已就未能取

得债权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债出具承诺，因此桐君阁就债务转移获得对方审批同意及完善转移手续不

存在实质障碍。

３

）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同意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分别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债务明细取得了债权人同意函。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等商业债务采取概括同意的方式，即在债务转移同意函中明确：债权人同意将

《债务清单》所列债务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之后新发生的债务转移至置出资产承接单位承

担，（债务转移后）债权人将不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就前述债务的支付、担保责任的承担及其他相关事

项向桐君阁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因此，对于该类债务，桐君阁已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桐君阁应付账款未经审计的账面值为

２６

，

０３３．６２

万元，其他应付款未经审计

的账面值是

４０

，

７１７．０４

万元。经核查，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商业债务同意函的生效条件均为债权人

签字盖章且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债务转移无其他附加前置条件。截至本公告日，桐君阁应付

账款、其他应付款债务转移同意函的生效条件均已达到，债务转移不存在障碍。

桐君阁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同意转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账面值 已取得同意转移的债务 占比

应付账款

２６

，

０３３．６２ １５

，

５８１．４８ ５９．８５％

其他应付款

４０

，

７１７．０４ ３６

，

５２７．８３ ８９．７１％

４

）应付股利同意转移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桐君阁应付股利未经审计的账面值为

１

，

１２７．５９

万元。根据太极集团出具的

《债务转移同意函（应付股利）》，太极集团同意桐君阁转移对其应付的

５４７．５１

万元股利，同意函已生效，

且债务转移不存在其他前置条件。

桐君阁应付股利同意转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账面值 已取得同意转移的应付股利 占比

应付股利

１

，

１２７．５９ ５４７．５１ ４８．５６％

５

）应付职工薪酬、长期应付款同意转移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桐君阁应付职工薪酬未经审计的账面值是

１４２．１１

万元，长期应付款未经审

计的账面值是

１

，

２４９．６２

万元，长期应付款均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为职工的离职后福利。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桐君阁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

决议》，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公司全体职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均由太极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

担和安置，因此，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有权政府部门的审核通过后，公司将着手办理全体员工的劳

动关系变更手续。上述“应付职工薪酬”与“长期应付款”均为公司对职工的负债，职工代表大会就职工

安置方案进行审议并通过，即为同意该两项负债的转移。

桐君阁应付职工薪酬、长期应付款同意转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账面值 已取得同意转移的债务 占比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２．１１ １４２．１１ １０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１

，

２４９．６２ １

，

２４９．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６

）债务转移总体情况

综上所述，根据桐君阁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债务合同、还款凭证、债务转移同意函，截至目

前，桐君阁已偿还及已取得同意转移的债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交割基准日账面值

已偿还及已取得同意转移的债务

金额 占比

金融债务

短期借款

４２

，

８００．００ ３５

，

８００．００ ８３．６４％

应付票据

７４

，

２３６．２５ ６９

，

１７０．３５ ９３．１８％

小计

１１７

，

０３６．２５ １０４

，

９７０．３５ ８９．６９％

非金融债

务

应付账款

２６

，

０３３．６２ １５

，

５８１．４８ ５９．８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２．１１ １４２．１１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

３８６．５８ － －

应付股利

１

，

１２７．５９ ５４７．５１ ４８．５６％

其他应付款

４０

，

７１７．０４ ３６

，

５２７．８３ ８９．７１％

长期应付款

１

，

２４９．６２ １

，

２４９．６２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６９

，

６５６．５６ ５４

，

０４８．５５ ７７．５９％

合计

１８６

，

６９２．８１ １５９

，

０１８．９０ ８５．１８％

对于桐君阁置出资产所涉及的债务，根据已取得的债权人书面回复及与尚未取得回函的债权人沟

通情况，未发现存在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次重组的债权人。

针对本次交易置出资产债务转移情况， 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太极集团出具承诺：“本公司及

／

或

桐君阁有限将根据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人要求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如债权人对债务转移事项附加任何

先决条件，本公司将尽一切努力满足该等先决条件，如在本承诺函出具日起

３

个月内或相关债务到期日

无法满足相关条件的（以先发生的时间为准），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将立即清偿相关债务。因于资产

交割日未取得债权人无条件同意转移负债的相关文件而导致桐君阁遭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由本公

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予以现金全额补偿，在发生与置出资产债务转移相关的争议时，如需委托代理律师

的，由本公司委托代理律师并承担相关费用，如桐君阁根据生效判决书及相关法律文件等清偿该等债

务，桐君阁有权向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追偿，本公司及

／

或其指定第三方应在收到该桐君阁通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立即偿付。”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为

８５１

，

９００．００

万元，置出资产作价为

４８

，

５２０．００

万元，本次重组中未取得生

效同意函的债务占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总作价的比为

３．０７％

， 在本次重组交易各方履行相关协议和承

诺的情况下，置出资产涉及的相关债务转移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合上述置出资产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和债务转移情况，桐君阁置出资产交割总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交割基准日账面值

已过户或同意转移

的金额

占比

未过户或同意转移

的金额

占比

资产总额

２２２

，

６０２．３０ ２０３

，

３８７．７６ ９１．３７％ １９

，

２１４．５４ ８．６３％

负债总额

１８６

，

６９２．８１ １５９

，

０１８．９０ ８５．１８％ ２７

，

６７３．９１ １４．８２％

合计

４０９

，

２９５．１１ ３６２

，

４０６．６６ ８８．５４％ ４６

，

８８８．４５ １１．４６％

如上表，截至本公告日，置出资产所涉及的资产、负债中，已过户或同意转移比例较高，未过户或同

意转移部分比例较低，在本次重组交易各方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的情况下，本次资产交割事项不会对

桐君阁造成重大损失。

４

、置出资产的人员安置情况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涉及人员安置问题。根据《资产交割协议》，在资产交割日，置出资产的劳动人事

关系等相关资料由桐君阁移交至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自资产交割日起，该等员工全部由太

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接收和管理，其劳动人事关系、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及相关费用均由太

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继及负担；桐君阁在资产交割日起

６０

日内（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之前），协助

太极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完成该等员工转移的一切相关及必须的手续。 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由太极集团承担。如桐君阁因置出资产的人员安置引起的相关争议、诉讼事项、或有责任，太极集团将

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全额补偿桐君阁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针对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人员安置情况，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太极集团出具承诺：“置出资产涉及

的人员由本公司及

／

或桐君阁有限承接，本公司承诺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前办理完毕相关人员的劳动人

事关系转移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与桐君阁解除劳动合同、与桐君阁有限签署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手续、向不再与桐君阁有限签署劳动合同的人员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上述安置或转

移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本公司承担。桐君阁因置出资产的人员安置或转移引起的相关争议、诉讼事项、

或有责任，本公司将全额补偿桐君阁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据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置出资产人员安置不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

（四）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根据《资产交割协议》，自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资产交割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期间损益按照《重组协议》的有关约定执行，即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

盈利和亏损由太极集团承担，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桐君阁享有，置入资产产生的亏损及其他

净资产减少由太阳能公司全体股东按照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太阳能公司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

全额补足。

自资产交割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除非有其他约定，置出资产产生的损益由太极集团承担，置入

资产产生的损益由桐君阁承担。

二、后续事项

本次交割完成后，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主要为：

１

、桐君阁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在深交所

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２

、桐君阁尚需向主管政府部门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变更以及章程修订等事

宜的审批、登记或备案手续。

３

、太极集团尚需办理向太阳能公司全体股东及指定第三方转让所持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４

、桐君阁尚需办理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手续。

５

、本次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承诺。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置出资产已完成交付，部分置出资产正在办理的过

户手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桐君阁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事宜；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在主管行政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

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 太极集团尚需办理向太阳能公司全体股东及指定第三方转让所持标

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桐君阁尚需办理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出具日，未发现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存在实质性的风险和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法律顾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重组已经取得现阶段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具备资产交割的

条件；本次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置出资产已完成交付，部分已交付但尚未办理过

户手续的置出资产就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相关

方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次交易实施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２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３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置出资产过户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置出

资产债务转移涉及的债权人同意函。

４

、各方签署的《资产交割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2359� � �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2016-016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晋中龙跃

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跃投资”）的通知，龙跃投资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４９６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１９１％

。本次增持后，龙跃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数为

１２９

，

２０８

，

０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０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增持情况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

（股）

成交均价（元

／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４９６

，

５００ ２９．４３ ０．１１９１

合计

４９６

，

５００

———

０．１１９１

本次增持前，龙跃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１２８

，

７１１

，

５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８８０９％

；本次增持后，

龙跃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１２９

，

２０８

，

０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００％

；

二、增持目的和资金来源

龙跃投资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及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根本利益，并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强烈信心，使用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充分体现控股股东社会责任。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四、其他事项说明：

１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免于提出豁免发出的要约申请的条件。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龙跃投资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齐星铁塔股份的可能性。龙跃投

资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业务规则， 若龙跃投资增持公司股份达到要约收购标

准，则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否则可申请要约豁免。

３

、龙跃投资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公司作出的各项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４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５

、 公司将继续关注龙跃投资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6-011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徐佳东先生的通知，获

悉徐佳东先生其所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徐佳东 否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万和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９．８３％

资金需

求

徐佳东 否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５９％

资金需

求

徐佳东 否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６５％

资金需

求

合 计

３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３．０６％

２

、被质押股份对业绩承诺履行的影响

鉴于徐佳东先生、 李鹏臻先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向公司承诺：“环球易购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

９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如未达到上述金额，当年度需向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由徐佳东先生、李鹏臻先生以其自本次交

易取得的现金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如还有不足部分

由各方自筹现金补偿”。徐佳东先生的上述股份质押行为对其业绩补偿承诺的正常履行可能产生较小

影响，提请公司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与徐佳东先生进行了密切沟通， 提醒上述股份质押行为可能对其业绩补偿承诺的正常履行

带来的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环球易购的业绩实现情况。

３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徐佳东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２

，

２３５

，

１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５２％

。其中累计已

质押股份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６６％

。

二、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上接B38版）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石聚彬、招证资管

-

同赢之好想你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安赐成长玖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聚远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北京中文安赐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广西德炫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沈淋涛、新余秉鸿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

合伙

)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

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3.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首次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每股发行价格确定为

16.11

元

/

股

,

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

。最终发行价格的确定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

A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4.

发行数量

公司拟向石聚彬、招证资管

-

同赢之好想你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安赐成

长玖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聚远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北京中文安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

(

有限合伙

)

、广西德炫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沈淋涛、新余秉鸿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信瑞

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

96,000.00

万元的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价格为

16.11

元

/

股

,

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59,590,313

股

,

各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及

认购股份数如下表所列示

:

序号 配套资金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数（股）

１

石聚彬

３６１

，

１０９

，

７２９ ２２

，

４１５

，

２５３

２

招证资管

－

好想你

１

号计划

１３８

，

８９０

，

２７１ ８

，

６２１

，

３７０

３

嘉实基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０７

，

３２４

４

安赐成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０７

，

３２４

５

杭州聚远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０３

，

６６２

６

中文安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０３

，

６６２

７

广西德炫

３３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０３

，

６６２

８

沈淋涛

６６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４

，

１０３

，

６６２

９

秉鸿创投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６２

，

１９７

１０

北信瑞丰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６２

，

１９７

合 计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５９０

，

３１３

注

:(1)

好想你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量精确至个位数

,

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

,

应当舍去小数取

整数

,

舍去的小数部分视为各发行对象对好想你的捐赠。

(2)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调减的

,

则招证资

管

-

好想你

1

号计划认购的股票股数不变

,

其他各实际参与认购的发行对象的认购金额及相应的股票股数届

时将相应调减

,

其他各家调减后的实际认购股数

=(

其他各实际参与认购的发行对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认股协议中的认购股数

/

其他各实际参与认购的发行对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股协议中的认购股

数之和

)×(

最终确定的发行股数

-

招证资管

-

好想你

1

号计划认购的股票股数

)

。

(3)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

,

发行数量亦

将作相应调整。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5.

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96,000.00

万元

,

配套募集资金的用途如下表所列示

: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具体用途 实施主体

１

支付现金对价

１４

，

４００．００

支付购买郝姆斯

１００％

股权的现金对价部分 上市公司

２

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

４４

，

８００．００

用于补充郝姆斯正常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标的公司

３

智慧门店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用于上市公司智慧门店建设 上市公司

４

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

８００．００

支付本次重组过程中产生的部分中介机构

费用

上市公司

合计

９６

，

０００．００ －－ －－

好想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不以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

资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未被中国

证监会核准或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失败或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

,

则好想你将自行筹集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6.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滚存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7.

限售期

本次发行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上述特定投资者参与认购的股份根据上述规定解除限售期限制后

,

还应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8.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限届满后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9.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但如

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重组完成日。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

获得与会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并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关于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

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宜

,

公司制作了《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

草案

)

》以及《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

草案

)

摘要》

(

详见附件

)

。内容主要涉及本次重组概述、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本次发行股份情况、本次重组合同的主要内容、本次重组的合规性分析、董事会对本次重组定

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本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财务会计信息、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本次重组对公

司治理机制的影响、本次重组涉及的风险因素、其他重要事项、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对本次重组的结论性意

见、相关中介机构、董事及中介机构的声明、备查文件等。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审议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合并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郝姆斯出具了天健审

(2016)3-13

号《审计报告》

,

对公司出

具了天健审

(2016)3-14

号《审阅报告》

;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郝姆斯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2016]

第

22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

: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规定

,

上市公

司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时

,

如果相关资产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且资产评估报

告已出具

,

则需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提出意见。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标的资产的转让方、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

,

无其他

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本次评估假设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及

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反映了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结

合此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特点

,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

评估方法选用恰当

,

评估

结论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

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

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

;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公司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

格是公允的

,

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六、《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本次重组之资产转让方出具的书面说明

,

资产转让方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

协议或者作出安排

,

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

,

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

具有股票上市规则所列举的关联方规定

情形之一的

,

可被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杭州浩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可被视为公司的关联人

,

因此好想你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郝姆斯

100%

股权构成

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为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中

,

石聚彬为好想你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招证资

管

-

同赢之好想你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参加对象包括公司部分董事

(

不含独立董事

)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审议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

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

,

并出具了天健审

[2015]3-277

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截至本次重组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

13

个募集资

金专户均已销户

,

期末无余额。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审议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

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

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

上述意见明确提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再融资或者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

,

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

,

并拟定了拟采取的措施。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石聚彬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发行前

,

石聚彬系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持有公司

56,454,086

股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38.25%;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每股发行价格确定为

16.11

元

/

股

,

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并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

,

且公司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96,000

万元

,

石聚彬拟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

361,109,729

元所对应的股票股数

,

拟参与认购的数量为

22,415,253

股

,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257,842,080

股

,

石聚彬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78,869,339

股股份

,

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石聚彬触发向其他股东发出要约收购的义务。

本次发行前石聚彬已持有公司

30%

以上的股份

,

且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

且石聚彬已承诺

,

对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综上

,

上述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63

条第二款

(

一

)

项规定的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

免申请的情形

,

公司董事会决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石聚彬免于因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

宜而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认购本次配套发行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启动了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以下简称“原员工持股计划”

),

拟全额认购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中信建投好想你财富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次级份额。因

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

导致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缺乏实施的条件

,

原方案目前无法继续执行。

为提高公司骨干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的竞争力

,

建立和完善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

,

现拟变更

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条款

,

并将原员工持股计划的二级市场购买股票方式变更为以参与本次重组募集配套

资金的非公开发行方式

,

从而购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公司拟以招证资管

-

同赢

之好想你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名义认购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部分股份。 员工持股计划的具

体内容详见《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认购本次配套发行

)(

草案

)

》及其摘要。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审议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骨干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的竞争力

,

建立和完善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

,

公司拟根

据相关规定设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并以招证资管

-

同赢之好想你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名义认购本次

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部分股份。为进一步规范员工持股计划规定

,

公司拟制定附件《好想你枣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核实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之持有人名单的议案》

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定的持有人均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其

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持有人条件

,

符合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持有人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议项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

一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

二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

;

(

三

)

《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摘要》

;

(

四

)

天健审字

[2016]3-13

号《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

五

)

天健审字〔

2016

〕

3-14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审阅报告》

;

(

六

)

中同华评报字

[2016]

第

22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杭州郝姆斯食品

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七

)

天健核字

[2015]3-277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

八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认购本次配套发行

)(

草案

)

》

;

(

九

)

《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认购本次配套发行

)(

草案

)>

及其摘要》

;

(

十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规则》

;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6-008

债券代码:112204� � � �债券简称:14好想债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本次重组事项为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募集

配套资金。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

,

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

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6-009

债券代码:112204� � � �债券简称:14好想债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暨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发布《停牌公告》

(

公告

编号

:2015-063),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8);

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

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申请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90),

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

牌。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

,

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

年

2

月

1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

并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了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披露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预计停牌时间自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披露之日起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本次重组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和商务部反垄断局

(

如需

)

核准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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